
公告 2021年1月14日 星期四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11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受让方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浙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所辖属各分支机构）已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债权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各债权对应的主合同以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的全部权利也依法转让给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所辖属各分支机构）特公告通知与该等债
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该等债权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或
其承继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
件项下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继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单位：人民币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0年9月2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
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
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以上贷款本金中如无币种名称的均指“人民币”。
4.上述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或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分公司联系。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联系方式：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文康路128号、扬帆路555号
联系人：罗燕君 电话：0574-81855575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11-12楼
联系人：金建军 电话：0571-85779229 传真：0571-85774800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1月14日

序号

1

2

3

4

5

债权行（支行）

浙商银行宁波北仑支行

浙商银行宁波奉化支行

浙商银行宁波余姚支行

浙商银行宁波余姚支行

浙商银行宁波鄞州支行

主债务人名称

银亿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锦澄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余姚市舜申包装印务有限公司

余姚惠新工贸有限公司

宁波力涌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基准日2020年9月21日）

314878788.9

5445808.74

6619480.83

850597.78

3485854.45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等）名称

抵押人宁波浙宁进出口有限公司、蔡爱
飞、宁波卓越圣龙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保证人熊续强、欧阳黎明

周立行、周红战、李涛、宁波奉化锦东万
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
奉化锦东六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股权质押 周红战、吴常娥保证

熊慧英、陈雄明、陈靓保证

熊慧英、陈雄明保证

余姚市凤凰城文化娱乐餐饮有限公司、
蔡吉利、陈丽萍、徐军、沈红卫保证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20102000）浙商银借字（2019）第00453号、（20102000）浙
商银借字（2019）第00451号、（20102000）浙商银借字
（2019）第00452号

（20109300）浙商银借字（2019）第00530号、（20109300）浙
商银借字（2019）第00510号

（20106000）浙商银借字（2016）第01466号、（20106000）浙商银借字（2016）第00300号、
（20106000）浙商银借字（2016）第00211号、（20106000）浙商银借字（2016）第00189号

（20106000）浙商银借字（2016）第01453号

（20101000）浙商银借字（2018）第00214号

担保（保证、抵押、质押等）合同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332121）浙商银高抵字（2016）第00005号）、最高额抵
押合同（（332121）浙商银高抵字（2017）第0000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332121）浙商银高抵字（2017）第0000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332121）
浙商银高抵字（2017）第0000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332121）浙商银高
抵字（2017）第00005号）、最高额抵押合同（（332121）浙商银高抵字
（2017）第00006号）、最高额抵押合同（（332121）浙商银高抵字（2018）第
00024号）、最高额保证合同（（332121）浙商银高保字（2019）第00002号）

最高额质押合同（（332077）浙商银高质字（2019）第00004号）、最高额质押合
同（（332077）浙商银高质字（2019）第00005号）、最高额质押合同、最高额质
押合同（（332077）浙商银高质字（2019）第00003号）（（332077）浙商银高质字
（2019）第00002号）、最高额质押合同（（332077）浙商银高质字（2019）第
0000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332077）浙商银高保字（2016）第00012号）、最
高额质押合同（（332077）浙商银高质字（2016）第00003号）

保证合同（332303）浙商银保字（2016）第00001号、最高
额保证合同（（332303）浙商银高保字（2015）第00010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332303）浙商银高保字（2014）第
00017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332041）浙商银高保字（2017）第00009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332041）浙商银高保字（2015）第00006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332041）浙商银高保字（2018）第00006号）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已将其对下表所列富丽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等10户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
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中国信
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联合发布此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表所列各债务人及其担保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1月14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债权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借款人

富丽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江东富丽达热电有限
公司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绍兴森财刺绣有限公司

绍兴英柯金属提炼有限公
司

浙江海滨交通工程有限公
司

浙江振华建设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公借贷字第ZH1800000041296号、公承兑字第ZH1800000046629号、公承兑字第ZH1800000047600号、公
承兑字第ZH1800000047247号、公承兑字第ZH1800000046928号、公承兑字第ZH1800000047746号

公借贷字第ZH1800000038079号、公承兑字第
ZH1800000049436号、公承兑字第ZH1800000049222号

公借贷字第ZH1800000042381号

公借贷字第ZH1900000106290号

公借贷字第ZH1900000106725号

公承兑字第ZX1700000052122号

公借贷字第ZH2000000061567号

公借贷字第ZH2000000067565号

公借贷字第ZH1900000118719号

公借贷字第ZH2000000033062号

担保人

金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戚建尔

富丽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戚建尔

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

金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富丽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戚建尔

美都能源德清置业有限公司

中新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陈德松

江珍慧

夏建统

艾斯弧（杭州）建筑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西藏智天夏科技有限公司

绍兴市柯桥区钱清西湖织造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泰佑化纤有限公司

绍兴新安纺织刺绣有限公司

施建民

陈国仙

绍兴新安纺织刺绣有限公司

绍兴特利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夏培富、倪翠琴

夏天

俞炳顺

浙江腾飞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绍兴上虞华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连百尧、郑姣娥

世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乐平市华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省诸暨市广和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振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郦国庆

邵巧霞

浙江省诸暨市广和置业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公高保字第99072018B59003号

个高保字第99072018B59005号

公高保字第99072018B59004号

个高保字第99072018B59005号

公高抵字第99072008Y59001号

公高保字第99072018B59003号

公高保字第99072018B59004号

个高保字第99072018B59005号

公高抵字第99072019Y15043号

公担保字第99752019B01098号

个担保字第99752019B01099号

个担保字第99752019B01100号

个高保字第99072017B81024号

公高保字第99072018B81022号

公高质字第99072018Z81058号

公高保字第99072020B25014号

公高保字第99072020B25015号

公高保字第99072020B25016号

个高保字第99072020B25017号

个高保字第99072020B25018号

公高抵字第99072019Y25017号

公高保字第99072020B18061号

个高保字第99072020B18062号

个高保字第99072020B18063号

个高保字第99072020B18064号

公担保字第99072019B56032号

公担保字第99072019B56033号

个担保字第99072019B56034号

公担保字第99072019B56035号

共同还款承诺函

公高保字第99072020B18035号

公高保字第99072020B18036号

个高保字第99072020B18037号

个高保字第99072020B18038号

公高抵字第99072020Y18009号

截至2020年11月12日债权本金余额（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96,512,029.94

84,666,812.22

30,000,000.00

112,000,000.00

15,050,000.00

52,110,161.48

8,500,000.00

3,550,000.00

9,300,000.00

26,800,000.00

截至2020年11月12日利息余额（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31,310,543.03

18,959,244.54

4,079,256.20

5,294,743.02

1,027,985.48

24,424,846.82

23,622.92

11,000.07

328,299.54

214,539.58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人：刘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774796 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
号标力大厦B座9楼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联系人：姜女士 联系电话：0571-87032912 地址：杭州市钱江新城市民街98
号尊宝大厦金尊16楼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暂计至2020年11月12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清算

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

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APAC Investment II Limited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 APAC Investment II Limited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APAC Investment II

Limited已将其持有债权中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
债权)依法转让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APAC Investment II Limited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
公告通知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APAC Investment II Limited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4日

附：公告清单（基准日：2019年3月31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APAC Investment II Limited 联系电话：0574-56800909 王经理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4-81873335 郭经理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3月31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的资金占用费、利息、欠息及其他费用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等。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债务人

宁波宇辉电器有限公司

本金

11767.84

利息

3123.82

本息合计

14891.66

抵押物

1、慈溪市万祥建材化纤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慈溪市周巷镇平王社区的工业房地产 2、宁波宇辉电器有限公司房产，名下位于慈溪市周巷镇平王社区的工业房地产 3：宁波宇辉电器有限公司设备

保证人

慈溪市乐特电机有限公司、俞小芳、陈燕飞

东 阳 市 万 居 禾 馨 古 典 家 具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2016 年 11 月 22 日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30783084255675H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东阳市万居禾馨古典家具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4日

遗失声明
根据浙江乾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决定注销浙江乾 衡

（温岭）律师事务所。现拟申请注销浙江乾衡（温岭）律师 事务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330000329828129R），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员于2021年3月12日前到浙江乾衡（温岭）律 师事务所进行债权
债务登记，逾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浙江乾衡律师事务所

2021年1月14日

注销公告


